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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考虑

2011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试题包括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撰写权利要求书两道大

题。其中，第一题借助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这种试题类型，着重考查应试者对专利代理实务

中经常涉及的几个基本法律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能力。一份撰写质量好的

无效宣告请求书应当在合理认定无效宣告请求理由的基础上，选择其中最具有说服力、请求

无效成功可能性最大的理由，突出予以阐述。第二题采用撰写权利要求书这种专利代理实务

中最基本的形式，主要考查应试者是否具备根据给定的素材撰写申请文件的能力，一份撰写

质量好的权利要求书应当在满足《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既

能够为委托人谋求尽可能大的保护范围，又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权利。第二题还包括一个有

关说明书撰写的小问答题，说明书撰写是整个申请文件撰写的基础，决定了发明创造的公开

程度，是后续权利要求书修改的重要依据。受考试时间和形式所限，本次考试通过设置一道

小问答题，引入对说明书撰写的基础知识的考查。

二、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2011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一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为客户撰写一

份无效宣告请求书。题目中共给出四份素材：附件 1 是欲宣告无效的专利，附件 2 和附件 3

是客户提供的两份专利文献，附件 4 是欲无效专利（附件 1）的优先权文件。

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之前，需要认真阅读题目中给出的四份素材，全面了解欲宣告无效

的专利（附件 1）和所有证据（附件 2～附件 4）的相关内容，并按照以下思路和步骤进行

分析。

1．判断附件 2 和附件 3 能否构成附件 1 的现有技术

附件 2 的申请日（2009 年 12 月 25 日）早于附件 1 的优先权日（2010 年 1 月 25 日），

其授权公告日（2010 年 8 月 6 日）在附件 1 的优先权日（2010 年 1 月 25 日）和申请日(2010

年 9 月 23 日)之间，因此，需要进一步核实附件 1 的优先权是否成立，才能确定附件 2 能

否构成附件 1 的现有技术。

附件 3 的授权公告日（2008 年 1 月 2 日）早于附件 1 的优先权日（2010 年 1 月 25 日），

因此，无论附件 1 的优先权是否成立，附件 3 都构成附件 1 的现有技术。

2．核实附件 1 的优先权是否成立

核实优先权应当从期限和主题两方面考虑，附件 1 的申请日（2010 年 9 月 23 日）距其

优先权日（2010 年 1 月 25 日）在 12 个月内，期限上满足享有优先权的条件；附件 1 包括

四项权利要求，其中权利要求 1 的技术主题记载在优先权文件附件 4 中，因此，权利要求 1

可以享有优先权，附件 2 构成权利要求 1 的抵触申请，能用来评价其新颖性；权利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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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 的技术主题未记载在附件 4 中，因此，权利要求 2～4 不能享有优先权，附件 2 构成权

利要求 2～4 的现有技术，可以用来评价其新颖性和创造性。

3．分析附件 1 的权利要求是否存在新颖性、创造性问题

分析附件 2 和附件 3 公开的技术内容，并与附件 1 的权利要求 1～4 进行对比（具体分

析参见无效宣告请求书范文），结论是附件 2 能够影响权利要求 1 的新颖性，附件 2 与附件

3 的结合能够影响权利要求 2 的创造性，附件 2、附件 3 以及两者的结合均不能影响权利要

求 3 和 4 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4．检查附件 1 的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其他可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缺陷

接下来，应重点关注权利要求 3 和 4 是否存在其他实质性缺陷。分析可知，权利要求 3

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 和 2 时的技术方案保护范围不清楚。此外应

注意，权利要求 4 还存在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缺陷，不符合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但该条款不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无效宣告请求理由。

5．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的使用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的使用为：权利要求

1 相对于附件 2 不具备新颖性；权利要求 2 柏对于附件 2 和附件 3 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权

利要求 3 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 4 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第四款的规定。

6．准备无效宣告请求书的具体撰写

根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 2010》的规定，撰写无效宣告请

求书时应明确无效宣告请求的对象、范围，并结合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评价新颖性

时体现单独对比原则，评价创造性时运用“三步法”；所撰写的无效宣告请求书应当条理清

楚、逻辑性强、有理有据、行文流畅。

无效宣告请求书范文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请求人现请求

宣告专利号为 201020123456.7、名称为“即配式饮料瓶盖”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该

专利）部分无效，具体理由如下。

(1)关于证据的使用

请求人提交的证据为：

附件 1：无效宣告请求针对的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ZL201020123456.7，授权公告日为

2011 年 3 月 22 日，申请日为 2010 年 9 月 23 日；

附件 2：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ZL200920345678,9，授权公告日为 2010 年 8 月 6 日，

申请日为 2009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 3：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ZL200720123456.7．授权公告日为 2008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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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为 2007 年 7 月 5 日；

附件 4：ZL201020123456.7 实用新型专利的优先权文件译文。

对比该专利和附件 4 可知，该专利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已经记载在附件 4 的权利要求

1 中，两者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预期效果均相同，属于相同主题的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且该专利的申请日（2010 年 9 月 23 日）距其所要求的优先权日（2010

年 1 月 25 日）在 12 个月之内，因此，权利要求 1 可以享有附件 4 的优先权。该专利和附件

2 都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的专利申请，且附件 2 的申请日早于该专利的优先权日，其授

权公告日晚于该专利的优先权日，可以构成权利要求 1 的抵触申请。因此，请求人要求使用

附件 2 来评价权利要求 1 的新颖性。

附件4中没有记载该专利权利要求2～4所要求保护的隔挡片为一层热压在环状凸缘上

的气密性薄膜，设有尖刺部等技术内容，因此，该专利权利要求 2～4 不能享有附件 4 的优

先权，其申请日以实际提交申请的日期为准。附件 2 和附件 3 的授权公告日均早于该专利的

申请日（2010 年 9 月 23 日），构成权利要求 2～4 的现有技术。因此，请求人要求使用附件

2 和附件 3 评价权利要求 2～4 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2)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即配式饮料瓶盖，附件 2 公开了（参见说明书正文第 8～11

行，附图 1）一种茶叶充填瓶盖（对应该专利的即配式饮料施盖），包括盖顶部 1（对应该专

利中的顶壁）和侧壁 2，侧壁 2 下部具有与瓶口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3，内螺纹 3 上方与侧

壁 2 一体地形成环状凸缘 4，透水性滤网 5 固定在环状凸缘 4 上，盖顶部 1、侧壁 2 和滤网

5 共同形成茶叶填充腔 6（对应该专利中的容置腔室）。附件 2 中的“透水性滤网”起到将茶

叶阻隔在茶叶填充腔内的作用，是该专利权利要求 1 所述“隔挡片”的下位概念。由此可见，

附件 2 公开了权利要求 1 的全部技术特征，两者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

并具有相同的预期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附件 2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规定的新颖性。

(3)权利要求 2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2 的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所述隔挡片(5)为一层热压在环状凸

缘(4)上的气密性薄膜”。附件 2 公开了透水性滤网 5（隔挡片的下位概念）固定于环状凸缘

4，即附件 2 已经公开了权利要求 2 中限定的隔挡片的安装位置。将该专利权利要求 2 所要

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附件 2 公开的技术内容相比，区别仅在于附件 2 未公开隔挡片为气密性

薄膜材质和隔挡片热压固定在环状凸缘上。由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可知，权利要求 2 相对于附

件 2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容置腔室的密封性以及如何固定隔挡片。

附件 3 公开了（参见说明书正文第 5～10 行，附图 1）一种饮料瓶盖，包括放置调味

材料的容置腔室 6，该容置腔室 6 的下端由气密性封膜 5（对应该专利中的气密性隔挡片）

封闭，所述气密性封膜 5 优选为塑料薄膜，通过热压的方式固定在管状储存器 4 的下缘。由



5

此可见，附件 3 公开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且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在附件 3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

在该专利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用于形成密闭的容置腔室。

附件 2、附件 3 与该专利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为了解决容

置腔室的密封问题，在附件 3 的启示下，容易想到采用附件 3 中公开的气密性封膜替代附件

2 的滤网从而得到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因此，权利要求 2 相对于附件 2 和附件 3 的结合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4)从属权利要求 3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根据该专利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可知，为了方便、卫生地破坏隔挡片，在顶壁内侧设置尖

刺部。要使尖刺部在常态下与隔挡片不接触，而在需要饮用时能刺破隔挡片，顶壁必须由易

变形的弹性材料制成，从而按压顶壁时，顶壁能够向下变形带动尖刺部向下运动刺破隔挡片。

权利要求 3 中限定了尖刺部的安装位置，但未进一步限定顶壁具有弹性易于变形，权利

要求 3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涵盖了顶壁不能变形这种无法实现发明目的的情形。因此权利

要求 3 在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

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5)从属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 扣 2 时的技术方案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

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从属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3，但从属权利要求 4 中的“尖刺部”在权利要求 1

和 2 中并无记载，缺乏引用的基础。因此，从属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 和 2 时的技术方

案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综上所述，现请求宣告专利号为 201020123456.7、名称为“即配式饮料瓶盖”的实用

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 1～3 以及引用权利要求 1 和 2 时的权利要求 4 无效。

三、撰写权利要求书并回答问题

2011 年“专利代理实务”考试的第二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为客户撰写发

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并回答客户提出的有关说明书撰写的问题。应试者应根据试题所

给出的素材，撰写出既符合《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 2010》相关规

定，又具有尽可能宽的保护范围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申请人利益的权利要求书。

撰写权利要求书和回答问题时，按照以下思路和步骤进行思考。

1．对试题素材进行全面分析，确定客户完成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点

本试题中附件 5 是技术交底材料，附件 1～3 构成现有技术。通读全部技术方案后，能

够确定附件 5 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点在两方面：一是解决附件 1 中的瓶盖弹性顶壁容易受

压变形，导致饮料变质的问题；二是解决附件 2、3 中瓶盖的封膜需要用手除去．不方便、

不卫生的问题。而附件 5 中的三种实施方式均能够解决上述技术问题，可以以“瓶盖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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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要求专利保护的主题。

2.存在多个实施例的情况下，在撰写权利要求时，要考虑对这些实施例进行适当概括

专利代理人的工作不能仅限于对申请人给出的技术交底材料的字面理解，一味照抄实施

例，导致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太小。而应当帮助申请人充分挖掘相关的技术方案，进行适当

概括后形成相应的权利要求。一项概括得当的权利要求应当尽可能覆盖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实

施例的基础上所能合理预测的所有等同替代方式或明显变型方式。实际从事专利代理工作的

过程中，可以根据现有技术的掌握情况适当增加、补充有关技术内容，但考试答题时则应当

注意以不超出题目素材公开的范围为前提，对各种实施方式进行适当概括。

附件 5 给出三种实施方式，第一种实施方式和第二种实施方式结构类似，发明构思一

致，均采用盖栓与瓶盖本体顶壁上的孔配合，通过盖栓在孔内的相对运动刺破隔挡片。区别

仅在于第一个实施方式中采用螺纹结构来限制盖栓(2)受压时向隔挡片(4)方向运动。第二个

实施方式中采用卡环结构来限制盖栓(2)受压时向隔挡片(4)方向运动，并且附件 5 中明确给

出“限制”作用的提示，因此，可以考虑对前两种实施方式中限制盖栓(2)受压时向隔挡片(4)

方向运动的不同结构进行概括，形成一个较上位的独立权利要求。第三种实施方式与第一、

二种实施方式的发明构思不同，不是在瓶盖本体上设计有能够相对配合向下运动的机构，而

是通过撕除环状部件从而使瓶盖相对于瓶口进一步旋转，由瓶口上缘破坏隔挡片，因此，不

适合将其与第一、二种实施方式进行概括，故应考虑为第三种实施方式单独撰写独立权利要

求。

3.撰写出多个独立权利要求时，应当待合单一性要求

经过上述分析后，初步确定可以撰写出两个独立权利要求，其中第三种实施方式与第

一、二种实施方式不属于同一发明构思，它们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

此，将第三种实施方式对应的独立权利要求及其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单独提交一份申请。

4．为了形成较好的保护梯度，应当根据具体实施方式撰写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

针对第一种实施方式和第二种实施方式概括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对“限制盖栓(2)受

压时向隔挡片(4)方向运动的机构”进行进一步限定后，得到两个并列的从属权利要求，分

别对应于螺纹结构和卡环结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明确了“限制盖栓(2)受压时向隔挡片(4)

方向运动的机构”为卡环结构，第三种实施方式中明确了通过可撕出的拉环来解决相应技术

问题，但附件 5 中明确提示第三种实施方式中的拉环与第二种实施方式中的卡环功能相近，

均起到限制相关部件进一步运动的作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因此，为了使权利要求具

有尽可能大的保护范围，可以考虑以“可移除的环状部件”来对拉环和卡环进行上位概括，

而不仅限于“拉环”或者“卡环”。然后，再以该权利要求为基础分别以“拉环”和“卡环”

作进一步限定，从而形成有层次的保护。

此外，作为现有技术的附件 2 和附件 3 公开了两种不同结构的容置腔室，附件 5 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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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两种容置腔室均适用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实施方式，因此撰写独立权利要求时，不宜限

定具体的容置腔室结构。具体的容置腔室结构可以作为进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记载在从属

权利要求里。

5．有关说明书撰写问题的回答

回答客户提出的关于说明书撰写的问题时，首先应当明确该问题属于哪个法律条款规定

的范畴，然后在对该法律条款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事实进行分析并给

出正确答案。

6．准备权利要求书的具体撰写和回答问题

根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 2010》的规定，撰写权利要求书

时应明确每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主题，并以说明书（试题素材中的交底材料）为依据，

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撰写的过程中要注意满足《专利法》《专利法实施

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 2010》的所有相关要求。

第一题撰写的权利要求书范文

1．一种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包括瓶盖本体(1)，所述瓶盖本体(1)具有顶壁、侧壁

和用于容纳调味材料的容置腔室(3)，所述容置腔室(3)底部由气密性隔挡片(4)密封，其特征

在于，所述瓶盖组件还包括盖栓(2)，所述盖栓(2)由栓帽(21)和栓体(22)两部分组成；顶壁上

开设孔(5)，栓体(22)穿过孔(5)进入容置腔室(3)内，且能够在孔(5)中上下相对运动，向下运

动时刺破隔挡片(4)；所述瓶盖组件还包括限制盖栓(2)受压时向隔挡片(4)方向运动的机构。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限制盖栓(2)受压

时向隔挡片(4)方向运动的机构，由内壁带育内螺纹的中空套管(6)和带有外螺纹的所述栓体

(22)构成，所述中空套管(6)与顶壁一体成型并从所述孔(5)的位置向瓶盖本体开口方向延伸。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限制盖栓(2)受压

时向隔挡片(4)方向运动的机构，为可移除的环状部件，所述可移除的环状部件卡扣在栓帽(21)

和瓶盖本体的顶壁之间。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除的环状部

件为一侧带有开口的卡环(8)。

5.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除的环状部

件为连接在栓帽(21)上并且可撕除的拉环(32)。

6．如权利要求 1～5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侧壁上

固定地设置径向向内凸出的环状凸缘，所述隔挡片(4)固定于环状凸缘上，顶壁、侧壁和隔

挡片(4)共同形成所述容置腔室(3)。

7．如权利要求 1～5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从顶壁

内侧向下延伸设置管状储存器，所述隔挡片(4)固定于管状储存器下缘，顶壁、管状储存器

和隔挡片(4)共同形成所述容置腔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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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另案提交申请的权利要求书

1．一种用于与带外螺纹的瓶口配合使用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包括瓶盖本体

(31)，所述瓶盖本体(31)具有顶壁、带有内螺纹的侧壁和位于侧壁内侧内螺纹上方的环状

凸缘(34)，气密性隔挡片(35)固定于环状凸缘(34)上，顶壁、侧壁和隔挡片(35)共同形成密闭

的容置腔室(33)，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移除的环状部件，所述可移除的环状部件安装在瓶

盖本体(31)的下缘，移除所述环状部件后，瓶盖本体(31)能够进一步旋转并向瓶口方向运动，

瓶口上缘对隔挡片(35)施加向上的压力使隔挡片(35)破裂。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除的环状部

件为可撕除的拉环(32)。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环(32)通过多

个连接柱(36)固定在瓶盖本体(31)的下缘，拉环(32)具有开口(37)，开口(37)的一侧设有拉环

扣(38)。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内置调味材料的瓶盖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除的环状部

件为一侧带有开口的卡环(8)。

分案申请的理由

第一种和第二种实施方式均是在瓶盖本体上设置盖栓，瓶盖本体的顶壁上开设孔，通过

适当的机构实现或者限制盖栓在孔中的上下相对运动，当向下运动时刺破隔挡片，属于同一

发明构思。第三种实施方式则是通过撕除环状部件从而使瓶盖相对于瓶口进一步旋转，借助

瓶口上缘破坏隔挡片。第三种实施方式与第一种和第二种实施方式不属于同一发明构思，它

们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将第三种实施方式对应的技术方案单独提

交一份申请。

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

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判断说明书是否对发明作出充分公开，主

要要看本领域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能否实现该发明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

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客户在提出问题时已经说明，现有的隔挡片也能适用于该发明，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只

要将现有技术中已有的隔挡片应用于附件 5 的技术方案中，就能够实现相应的方案，解决其

技术问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客户改进的隔挡片材料是一种更加优选的实施方式，

但并不是实现该发明所必需技术信息，因此，说明书中即便不公开客户改进后的隔挡片材料，

也不影响技术方案的实现，能够满足说明书应当充分公开发明的要求。


